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23 年教师招聘公告（第一批）
一、招聘对象：
2023 届大学应届毕业生、在职教师和社会人员（除上述两类人员以外的人员）
二、招聘岗位及要求：

招聘岗位 招聘

人数
学历、专业、职称及岗位要求

岗位名称 部门

商务英语

专任教师
商务外语系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文学或管理学专业，熟悉国际商贸、涉外会展等领域相关内容，具

有双语教学能力，具有高级职称、高级职业技能（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竞赛获奖者优先。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

理专任教师
学前教育系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医学专业，具有妇幼保健、护理专业等相关学习或工作背景，具有

高级职称、高级职业技能（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竞赛获奖者优先。

电子商务

专任教师
经济管理系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管理学、经济学、理学或工学专业，具有电子商务相关学习或工作

背景，拥有大数据分析、互联网运营等相关工作经历，具有高级职称、高级职业技能（行业

资格）证书或技能竞赛获奖者优先。

旅游管理

专任教师
经济管理系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管理学专业，有旅行社或高星级酒店相关工作经验，具有高级职称、

高级职业技能（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竞赛获奖者优先。

网络技术

专任教师

信息技术与

机电工程系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工学专业，熟悉计算机网络、物联网、信息安全或云计算技术等领

域，具有高级职称、高级职业技能（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竞赛获奖者优先。

思政理论课

专任教师
思政部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共党员，政治立场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具有高校思政课

教学经验并获得教学科研奖励者优先。

影视多媒体技术

专任教师
应用艺术系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艺术学、工学或文学专业，熟悉影视行业相关工作，能够使用主流

影视采集设备，具备一定的影视后期制作能力，具有高级职称、高级职业技能（行业资格）

证书或技能竞赛获奖者优先。

影视动画

专任教师
应用艺术系 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艺术学、工学或文学专业，熟悉数字动画或数字媒体等相关工作，

掌握动画制作相关软件，具有高级职称、高级职业技能（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竞赛获奖者

优先。



三、招聘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3、高校在职教师持有与岗位匹配的教师资格证（其他人员可放宽二年取得）。

4、有海外留学经历者，学历为国家教育部门认可并有学历鉴定书。

5、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取得学历的海外留学经历者，视作为 2023 届大学应届毕业生。

6、招聘人员为本市在职教师的，具有本市户籍；非本市户籍的，具备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一年以上（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年龄需在 40 周岁以下（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年龄需在 45 周岁以下（1978 年 1 月 1 日以后

出生），特别优秀的（获得国家级奖励或国家级荣誉称号）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年龄可放宽至 47 周岁（1976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7、招聘人员为社会人员（除上述两类人员以外的人员）的，具有本市户籍；非本市户籍的，具备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一年以上

（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1983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年龄需在 45 周岁以

下（197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的（获得国家级奖励或国家级荣誉称号）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者年龄可放宽至 47 周岁（1976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四、报名时间与方式：

报名时间：2022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00----2022 年 12 月 16 日中午 11:00 之前

报名方式：投递简历邮箱：xjxyrs@126.com 或邮寄至：上海市原平路 55 号 1301 室人事处

咨询电话：66103009

具体联系人：张老师、郑老师

五、考试方法和内容：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择优组织应聘教师综合考评后向区教育人才服务中心上报合格人员个人信息及面试评价表。静安区教育人才服务中

心组织学科组专家对应聘教师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分为笔试和面试，具体时间、地点以上海行健职业学院通知应聘教师为准。

专职辅导员 4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中共党员，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mailto:投递简历邮箱：xjxyrs@126.com或邮寄至：上海市原平路55号1314


六、其他事宜：

拟聘用教师需进行心理测试。体检、考察工作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和要求执行。拟聘用人员名单在“静安门户网站”公示 7天，同时

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七、疫情防控要求：

在本次招聘组织实施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国家和市、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落实防疫措施，必要时可对有关工作安排进行适

当调整。请广大报考者理解、支持和配合。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2022 年 11 月 29 日


